江苏众福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年产4.5万吨岩棉生产基地项目（第二阶段）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bookmark: _Hlk181879172]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3号，2017年7月16日），江苏众福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对照《关于规范建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征求意见稿)》等文件精神，组织开展了竣工环保自行验收工作。
[bookmark: _Hlk182572165][bookmark: _Hlk182572179]2024年11月2日，我公司组织召开了“江苏众福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年产4.5万吨岩棉生产基地项目（第二阶段）”竣工环保验收会议。验收小组由项目设计施工单位、监测单位并特邀3名专家（名单附后）组成。
[bookmark: _Hlk36645200]验收小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建设和环保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的介绍，监测单位对环保验收监测情况的汇报，现场踏勘了本项目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运行情况。项目建设单位、监测单位，一致确认本次验收项目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未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建成环境保护设施，或者环境保护设施不能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或者使用的；
2、污染物排放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或者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的；
3、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经批准后，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建设单位未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者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未经批准的； 
4、建设过程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未治理完成，或者造成重大生态破坏未恢复的； 
5、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建设项目，无证排污或者不按证排污的； 
6、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依法应当分期验收的建设项目，其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环境保护设施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能力不能满足其相应主体工程需要的； 
7、建设单位因该建设项目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受到处罚，被责令改正，尚未改正完成的； 
8、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大缺项、遗漏，或者验收结论不明确、不合理的； 
9、其他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不得通过环境保护验收的。 
经认真研究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bookmark: _Hlk181879488]江苏众福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如东县大豫镇循环经济产业园，主要从事岩棉生产，产品为岩棉。《江苏众福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岩棉及其制品生产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19年 1月通过了如东县行政审批局的环评审批。公司于2020年10月对一期项目进行自主验收，一期验收时具有年产2.5万吨岩棉的生产能力。因企业现有熔制炉设备老旧，为使熔制炉内部温度既能保持在1800℃以上，又能节约能耗，企业实施节能降耗规划，对熔制炉内部结构进行节能优化与升级，改造后熔制炉设计产能由5.95t/h提升到6.5t/h，全厂具有年产4.5万吨岩棉的生产能力。本次对改造升级后的生产线进行验收，即第二阶段年产4.5万吨岩棉生产项目进行验收，剩余年产0.5万吨岩棉及其制品不在本次验收范围内。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bookmark: _Hlk173164441][bookmark: _Hlk163833332]《江苏众福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岩棉及其制品生产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19年 1月通过了如东县行政审批局的环评审批，公司于2020年10月对一期项目进行自主验收，一期验收时具有年产2.5万吨岩棉的生产能力。公司已于2023年7月6日取得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320623MA1T58EDXW001U），又于2024年10月对排污许可进行变更，变更后排污许可证申领内容与本次验收产能一致；于2021年12月13日取得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表，预案能力为全厂5万吨规模，备案编号：320624-2021-216-L，本次验收通过后将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修编并重新备案。
本项目于2024年2月开始施工建设，于2024年6月完成建设，建成后全厂具有年产4.5万吨岩棉的生产能力，剩余年产0.5万吨岩棉及其制品不在本次验收范围内。
该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3、投资情况
[bookmark: _Hlk173164477]本项目第二阶段实际总投资9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80万元，占9%。
4、验收范围
[bookmark: _Hlk173164497]2024年10月，江苏添蓝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监测，编制了竣工验收监测报告。本次验收范围为年产4.5万吨岩棉。
二、工程变动情况
（1）环评审批产能为年产5万吨岩棉及其制品，第一阶段验收时产能为年产2.5万吨岩棉，企业升级改造后，第二阶段验收产能为年产4.5万吨岩棉，剩余0.5万吨岩棉及其制品暂未建设，变动前后总产能不变。 
[bookmark: _Hlk176537666]（2）生产工艺变化：①环评审批时除尘灰及废炉渣、废离心渣球、废过滤岩棉经收集制砖后回用于生产，实际建设过程中，脱硫残渣、沉淀池沉渣经收集后与除尘灰及废炉渣、废离心渣球、废过滤岩棉一同制砖回用于生产；②原环评在原料筛分区设置布袋除尘系统，实际建设时，企业严控供应商，使用的原料粒径稳定，不需要破碎和筛分，未设置专门的原料区，原料称量上料的过程中会有粉尘产生，企业在原料车间门口设置水雾除尘系统，采用洒水喷淋降尘，直接无组织排放（G1）；③原环评工艺流程图与文字部分表述不一致，成纤工序产生的污染物为S3离心渣球，集棉工序产生的污染物为G3粉尘、苯酚、甲醛、水。
④原环评工艺流程图中未明确包装工序使用的收缩薄膜，本次在工艺流程图中补充包装膜。
（3）辅料用量变动：①包装膜用量增加，无新增产污，不属于重大变动；②使用尿素代替25%氨水；③原环评中漏写洗罐时使用NaOH，一期项目验收时已补充NaOH用量，第二阶段升级改造后NaOH年用量增加；④一期项目验收时已使用Ca(OH)2代替CaO，第二阶段升级改造后Ca(OH)2年用量增加。
（4）设备变动：①第二阶段改造升级后，原料系统中料仓、称量斗、原料筛选机数量减少；②熔制炉、四辊离心机、集棉机、输送机、横刀铡切机单台设备产能增大，设备数量不变，本项目岩棉最终产能取最小值熔制炉的产能，设计产能略大于第二阶段验收产量，设备与产能相符，未新增产污，不属于重大变动。
（5）废气排气筒加高：5#熔炉废气排气筒环评审批时排气筒高度30m、内径0.6m，变动后排气筒高度44m、内径0.8m；1#集棉、固化、冷却废气排气筒环评审批时排气筒高度30m、内径2m，变动后排气筒高度43m、内径2.8m，排气筒高度加高，不属于重大变动。
（6）废水变化：
[bookmark: _Hlk182488389]①与原环评相比，第二阶段改造提升后，软水制备系统采用RO反渗透处理工艺，因此无废树脂产生，RO反渗透膜需定期反冲洗，反冲洗废水作粘结剂稀释用水，不外排。
②软水制备系统排水全部回用生产，不外排；粘结剂稀释用水主要来自冷却装置定期排水2304t/a、反冲洗废水864t/a、软水制备系统排水456t/a、等离子导滤喷淋废水3000t/a、网带清洗水2700t/a、地面冲洗水310t/a以及初期雨水6664t/a。
③原环评中循环冷却系统需定期溢流，实际生产过程中，无溢流水产生；
④原环评中集棉、固化、冷却系统废气处理喷淋段循环量为120m3/d，为满足生产需求，改造提升后实际循环量为300m3/h，年工作时间7200h，实际挥发损失量约为25000t/a，因此等离子导滤器喷淋用水增加；原环评水性酚醛树脂与水的配比约为1:3，根据企业实际经验数据，水性酚醛树脂与水的配比约为1:3.3，因此实际粘结剂稀释用水量增加。
⑤生产废水循环回用不外排，仅排放生活污水，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现阶段职工人数68人，年工作时间7200h，包含食宿，员工生活用水按100L/人·天计算，可得员工生活用水2040t/a(年工作日为300天)。生活污水产污系数以0.8计，则生活污水产生量为1632t/a。
以上变动均未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不属于重大变动。
（7）新增危废种类：原环评时未识别项目实验室检验过程中产生的废玻璃瓶，危废代码：HW49 900-047-49，实际建设过程中，废玻璃瓶委托给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固废排放量为零，不属于重大变动。
减少危废：原环评软水制备系统采用离子交换树脂处理工艺，定期进行再生，废树脂定期更换，第二阶段提升改造后，采用RO反渗透处理工艺，无废树脂产生，固废排放量为零，不属于重大变动。
（8）污染防治措施发生变化：废气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原环评熔炉废气使用二级除尘+废气焚烧+脱硝+余热回收+双碱脱硫装置，第二阶段改造后，新增一套碱喷淋装置，属于强化废气污染防治措施，不属于重大变动；废水防治措施变化：项目一期验收时产生的废水接管大豫镇加工区污水处理厂原名江苏亚太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污水厂，实际项目产生的废水清运至如东县大豫镇污水处理厂处理。 
三、环境保护措施建设情况及环境管理情况
1、废水
[bookmark: _Hlk173164554]公司已实施了“雨污分流”制。
我公司已建成等离子导滤器喷淋废水处理设施混凝沉淀池1座，喷淋废水经混凝沉淀池处理后基本循环使用，少量回用作粘结剂稀释用水，不外排。
我公司已建成网带清洗废水、地面冲洗废水处理设施沉淀池1座，对网带清洗废水、地面冲洗废水进行处理后回用作粘结剂稀释用水。初期雨水经初期雨水池沉淀后回用作粘结剂稀释用水。
我公司已建成脱硫系统喷淋废水反应沉淀池1座，脱硫系统喷淋废水经处理后循环使用。
我公司已建成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化粪池3座，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后，清运至如东县大豫镇污水处理厂处理
2、废气
[bookmark: _Hlk53730599]我公司已建成熔炉废气处理设施二级除尘+废气焚烧+脱硝+余热回收+双碱脱硫+碱喷淋装置处理，经44米高5#排气筒排放。项目第二阶段改造时，新增一套碱喷淋装置。
我公司已建成集棉、固化、冷却废气处理设施板式过滤（3套）+等离子导滤器装置（1套），对集棉、固化、冷却废气进行处理后经经43米高1#排气筒排放。
我公司已建成切割废气处理设施布袋除尘器1套，对切割废气进行处理后经15米高3#排气筒排放。
3、噪声
[bookmark: _Hlk173164578]项目主要噪声源为装载车、称量斗、风机等，已通过合理布局、基础减震、厂房隔声、加强厂区绿化等措施，降低设备噪声对厂界环境的影响，确保厂界噪声达标。
4、固体废物
本项目第二阶段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脱硫残渣、废炉渣、沉淀池沉渣、废离心渣球、废过滤岩棉材料、除尘灰、废铁、废包装桶、废边角料、废玻璃瓶、化粪池污泥及生活垃圾。
[bookmark: _Hlk53730209][bookmark: _Hlk181872856][bookmark: _Hlk53730226]其中脱硫残渣、废炉渣、沉淀池沉渣、废离心渣球、废过滤岩棉材料、除尘灰收集后进入制块系统压制成型后重新加入熔制炉熔化；废边角料破碎后回用至集棉工序；除尘灰、废铁、废包装桶回收后出售；新增废玻璃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化粪池污泥、生活垃圾由环卫清运。
5、其他环境管理要求
已按照《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要求，规范设置排污口及标志牌。
公司建立了环境管理制度，已落实专人负责全公司的环境保护工作。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bookmark: _Hlk173164737]江苏添蓝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江苏众福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年产4.5万吨岩棉生产基地项目（第二阶段）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检测报告》（报告编号：TLJC20241858）表明：
[bookmark: _Toc45720041][bookmark: _Toc45871218][bookmark: _Toc45873981][bookmark: _Toc47104543][bookmark: _Toc47104909][bookmark: _Toc47423961]1、废水：验收监测期间，项目第二阶段无生产废水排放，脱硫系统喷淋废水经反应沉淀池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等离子导滤器喷淋废水经混凝沉淀池处理后基本循环使用，少量回用作粘结剂稀释用水，不外排；网带清洗废水，地面冲洗废水和初期雨水经沉淀处理后用作粘结剂稀释用水，不外排；环评审批时排放树脂再生废水和生活污水，实际建设时，软水制备系统采用RO反渗透处理工艺，无树脂再生废水产生，全厂仅排放生活污水；RO反渗透膜需定期反冲洗，反冲洗废水作粘结剂稀释用水，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清运至如东县大豫镇污水处理厂处理。因此本项目未对废水治理设施进、出口进行监测，仅对厂区污水排放口进行监测，根据厂区污水排口的监测数据，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排放浓度以及pH值范围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三级标准；氨氮、总磷排放浓度均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表1中B等级标准。
[bookmark: _Hlk181880354]验收采样期间，无雨水流动，故本次验收不对雨水排放情况做评价，建设单位在后期运营中，根据排污许可证自行监测要求或者南通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在雨水流动时对雨水进行采样分析。
2、废气：验收监测期间：①由于5#排气筒弯管较多，管道长度小于管径的三倍，不好开孔取样，因此只对5#排气筒出口进行采样检测，根据5#排气筒出口的监测数据，项目5#排气筒排放的烟气黑度、出口低浓度颗粒物、SO2、NOx排放浓度均符合《江苏省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28-2019）；
[bookmark: _Hlk180401691]②由于集棉废气、固化废气、冷却废气分别采用板式过滤然后合并进入等离子导滤器装置处理，且1#排气筒进口管道长度小于管径的三倍，不具备采样条件，因此只对1#排气筒出口进行采样检测，根据1#排气筒出口的监测数据，项目1#排气筒排放的颗粒物、SO2、NOx排放浓度均符合《江苏省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28-2019）表1相关浓度限值；苯酚、甲醛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1 中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限值；
③根据3#排气筒进、出口的监测数据，项目布袋除尘器颗粒物的处理效率约为95.4%，满足《江苏众福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岩棉及其制品生产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设计指标，且3#排气筒废气中颗粒物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1 中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限值。
本项目无组织废气中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甲醛、苯酚的排放浓度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3中单位边界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氨的排放浓度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中标准限值。
3、噪声：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各厂界噪声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噪声治理设施的降噪效果良好。
4、固体废物：各类固废均按照要求进行贮存、处置。
5、污染物总量：项目废气、废水量、废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均符合总量控制指标。
[bookmark: _Hlk173164879]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本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放至如东县大豫镇污水处理厂处理。对周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bookmark: _Hlk36645387]2、本项目废气经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后通过排气筒达标排放，无组织监测均达标排放，对周围大气环境不构成超标影响。
3、本项目各厂界噪声均达标排放，对周边环境不构成超标影响。
4、本项目各项固废均能得到有效处理处置，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bookmark: _Hlk36645419]江苏众福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年产4.5万吨岩棉生产基地项目（第二阶段）已建成，建设内容符合环评要求，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要求，配套建设了相应的环保设施，检测数据表明污染物排放浓度达标，污染物排放总量达到审批要求，详见验收监测报告。
[bookmark: _Hlk23179451]2024年11月2日召开了验收工作会议，会上专家组提出了整改建议，我公司均已经对照完善，并在将来的环保工作中严格对照执行。    
对照自主验收的要求，江苏众福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年产4.5万吨岩棉生产基地项目（第二阶段）环保竣工验收合格。

[bookmark: _Hlk173164886]江苏众福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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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苏 众福新型材料 有限公司   年产 4.5 万吨岩棉生产基地项目（第二阶段）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253 号， 2017 年 7 月 16 日）， 江苏众福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对 照《关 于规范建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通知 ( 征求意 见稿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 ( 征求意见 稿 ) 》等文件精神，组织开展了竣工环保自行验收工作。   2024 年 11 月 2 日，我公司组织召开了 “ 江苏众福新型材料有限公 司 年产 4.5 万吨岩棉生产基地项目（第二阶段） ” 竣工环保验收会议。 验收小组由项目设计 施工单位、监测单位并特邀 3 名专家（名单附后） 组成。   验收小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建设和环保管理制度落实情 况的介绍，监测单位对环保验收监测情况的汇报，现场踏勘了本项目 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运行情况。项目建设单位、监测单位，一致确认 本次验收项目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 、未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建成 环境保护设施，或者环境保护设施不能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或者使用 的；   2 、污染物排放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或者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的；  

